
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资助字〔2014〕26号

  
关于开展2014年“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
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宣传和普及国家资助政策，广泛开展励志教育、诚信教育和感恩教育，不断扩大资助育人成效，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全国高校开展“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活动和“我的家 我的梦”主题图片大赛。根据江西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转发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在全国高校开展2014年“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系列活动的通知>的通知》（赣助中心〔2014〕54号）精神，在我校开展2014年“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系列活动，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本次征文系列活动，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宣传，积极引导鼓励在校学生参与此次活动，学院可以有重点地组织一些学生和老师参加投稿，每项活动内容至少交一件作品。学校对活动积极宣传、积极组织动员投稿、取得优异成绩的学院将颁发优秀组织奖，优秀作品将推荐到教育部参赛。
二、活动主要内容
（一）本次活动的口号是“中国梦·谁的青春不奋斗”。活动主题是“助学·筑梦·铸人”。
（二）起止时间
2014年11月19日至11月28日。
（三）活动内容及要求
1.征文
征文主题为“助学·筑梦·铸人”，题目和字数均不限，体裁为记叙文，要求内容真实，感情真挚，突出人物个性和独特经历，传递正能量。
征文主要面向全校所有接受国家助学政策资助过的学生（含在校生及毕业生，以下简称“受助生”），由他们撰写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同时欢迎受助生的同学和学校从事资助工作的老师，以受助生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为核心，讲述自己或他人的青春奋斗故事。
作品必须保证从未公开发表；严禁抄袭，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评资格。本次活动所有获奖作品学生资助中心拥有使用权。
2.图片
图片大赛的主题是“我的家 我的梦”。主要面向全校所有接受国家助学政策资助的在校学生。可由参赛者本人或者请周围的人，用手机或者相机拍摄自己或自己的家庭在学习或生活中的瞬间，并用不超过200字的篇幅讲述关于自己、父母或家庭的梦想以及缘由。照片要求不小于1Ｍ，格式为JPG。
作品必须保证从未公开发表；严禁抄袭，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评资格。本次活动所有获奖作品学生资助中心拥有使用权。
3.宣讲活动
鼓励各学院组织主题宣讲活动，邀请关注贫困大学生成长的院士、教师、往届受过国家资助的优秀毕业生，在本校进行主题宣讲，与大学生一起分享自己或他人奋斗故事。各学院可将活动视频及文字实录发送至jgsuxszz@126.com。
（四）征文和图片投稿流程
请参加活动的同学、老师关注活动微信公众号——青云志（zqbqyz）,在学生工作处网页“下载专区”中下载报名表。11月28日前，以学院为单位将在校生参赛作品及报名表纸质材料一并上交学生资助中心，由学生资助中心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选出征文、图片及组织奖三类奖项。参赛作品、报名表、图片等相关材料电子稿发送至jgsuxszz@126.com。毕业生及老师参赛作品和报名表由本人直接发送至qingyunzhi@vip.163.com。征文来稿也可邮寄至北京东城区海运仓胡同2号中国青年报社，并标明“助学·筑梦·铸人”征文活动收，邮编100702。
 三、活动表彰与奖励
（一）征文奖
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并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
（二）图片奖
选出优秀奖6名，对在校受助生本人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
（三）组织奖
面向全校选出优秀组织奖3名，颁发荣誉锦牌。征文、图片及宣讲活动的组织开展情况和作品最终获奖情况为重要参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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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读   □已经毕业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民    族
	
	

	政治面貌
	
	  邮    箱
	
	

	  手机或座机
	
	 QQ或微信
	
	

	现就读学校、年级及专业（或就职单位及职业）
	

	学校（或就职单位地址）
	
	邮  编
	

	家庭成员状况
	

	征文题目
	

	受资助情况
	

	备注
	 


注：1、请据实在“大学在读”或“已经毕业”选项框内划“√”。

2、报名表除“备注”外，全部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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